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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 

本科生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 

2017 年 9 月校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委员会通过 

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精神、创新实践能力和自主创业的意识，提高大

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，使学生的学习从课堂学习延伸到课外实践，形成

我校学生自觉参与创新实践教育活动的意识，充分利用教学资源，根据《北方

工业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字 [2011]25 号）

精神，特制定本科生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创新实践学分的构成 

创新实践学分包括两大类：一是创新活动学分；二是综合实践课程学分。

学生可通过参加创新活动或选修综合实践课程获得创新实践学分。 

（一）创新活动学分 

创新活动学分是指通过以下途径获得的学分： 

1．参加国家级、省部级学科竞赛及校级学科竞赛； 

2．发表学术论文； 

3．申请专利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； 

4．各类认证资格考试； 

5．参加实验室开放项目； 

6．参加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； 

7．其它相关活动（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其他活动）。 

（二）综合实践课程学分 

综合实践课程是指为学生开设的培养创新精神、实践能力的实践课，它是

对创新活动的一种补充。学生通过修读该课程并考试合格获得该学分。 

二、创新实践学分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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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实践学分是本科生获得毕业资格的必要条件。创新实践学分相对应的

教学环节考核，成绩按通过、不通过记。 

三、创新实践学分的认定方法 

创新实践学分的认定，需由学生本人在实践成果认定系统中申请，持相关

证明到学院教学办公室认定。认定材料需由学院存档五年。 

认定创新活动学分的计算办法见附件 1。 

四、创新活动与综合实践课程的组织与实施 

创新活动与综合实践课程由教务处宏观管理，各学院负责具体的组织与实

施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附件 1 《北方工业大学本科生创新活动学分计算办法》 

附件 2 《北方工业大学资格考试认证项目入库申请表》 

 

 


